
遗 失 声 明
沈豪， 遗失警官证， 证号：

052153， 声明作废。

上海鑫漾艺术馆 （有限合

伙）， 遗失公章、 法人章、 财务

专用章、 财务U盾各壹枚 ， 声

明作废。

上海海和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遗失公章、 法人章、 财务

专用章、 财务U盾各壹枚 ， 声

明作废。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何东

本报讯 本以为是亡夫留下的存单，

前往银行支取方知是丈夫伪造的。 近日在

农行上海川沙六团支行， 银行与警方联合

识破一起由过世者留下的骗局。

5 月 18 日下午， 一名 66 岁的女性客

户手持一张 2013 年开立的 8000 元人民币

定期存单到柜台办理存单支取业务。 柜员

拿到存单验看后， 发现多重疑点， 初步判

断这是一张伪造的定期存单。 后经系统查

询， 发现该客户名下并无此存单信息。

柜员将这一情况上报内勤行长， 内勤

行长在确认此张定期存单为假存单后， 立

刻拨打 110 报警电话。 其间， 客户在柜台

等待时间较长， 又看到柜员反复讨论定期

存单， 情绪开始有些焦躁不安， 并说有事

要离开一会。 柜员及时阻拦客户， 一边安

抚客户情绪， 一边等待办案民警的到来。

五分钟后办案民警赶到现场， 将客户带离

营业网点前往派出所进行进一步调查。

后经办案民警与银行员工共同查证，

证实该客户确有一张存单， 但已于 2014 年

前后由其丈夫销户支取， 其丈夫去年已经

去世， 客户在整理丈夫遗物时翻出这张伪

造的“存单”， 就来办理销户支取。 客户声

称存单一直由其丈夫保管， 不知晓存单是

伪造的。 民警对该客户进行了批评教育。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王勇

本报讯 近日， 金山区 G15 沈海高速南

通方向的中央绿化带里惊现两只悠闲吃草的小

羔羊， 巡逻民警发现后及时处置， 最后两只羊

被平安送到主人手中。

5 月 18 日早晨， 金山公安分局交警支队

高速大队民警沈涛带领辅警巡逻至 G15 沈海

高速南通方向 1325 公里左右处时， 发现中央

绿化带里有两只小羔羊正在吃草。 小沈环顾四

周， 发现并没有人员照看。 虽然小羔羊在绿化

带里， 但如果跑出来， 对于高速通行的车辆来

说是个非常大的隐患。 民警随即将警车靠边停

下， 并在后方安全距离处放置警示标志。 小沈

判断羔羊可能是周围居民饲养的， 趁主人不注

意钻进高速公路。 于是他们一人看着羊不让它

们乱跑，一人在附近寻找主人。很快民警找到了

羔羊的主人， 三人合力将困于高速中央护栏内

的两只小羔羊控制住，安全带离高速公路，消除

了可能引发交通事故的隐患。

后经了解， 羔羊的主人称自己放羊出来吃

草， 没想到两只羊居然跑进了高速中的隔离

带， 幸亏民警及时发现妥善处置， 否则不知道

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发生。

□通讯员 王亚东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日前， 上

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

70 名民警献血， 希望

在后疫情时期用热血帮

助到亟需救治的患者。

据了解， 自 2006 年以

来， 闵行分局每年都开

展一次“公安干警集中

献血” 爱心活动， 以实

际行动为社会贡献一份

份浓浓的爱心。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将碎酒瓶连同生活垃圾一起装进

塑料袋， 从 7 楼窗户扔下， 砸损了停在楼下的

轿车。 记者昨日从青浦区人民检察院获悉， 5

月 20 日， 该院对该起高空抛物案的犯罪嫌疑

人胡某依法批准逮捕。 据悉， 该案系最高人民

法院 《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 坠物案件

的意见》 发布以来， 上海市第 2 例、 青浦区首

例高空抛物刑事案件。

5 月6日21时许，胡某在家中不小心将一个

酒瓶摔碎， 他将碎酒瓶连同其他生活垃圾一起

装进一个白色塑料垃圾袋。为图方便，胡某直接

将垃圾袋从7楼窗户扔下，砸中被害人陈某某停

放于楼下的一辆黑色别克轿车， 造成轿车前挡

风玻璃、引擎盖、车头右侧不同程度损坏。

民警接报后， 通过翻找遗留在现场的垃圾

袋，认定楼上住户胡某有重大作案嫌疑，传唤其

至派出所接受调查。 胡某到案后对抛物事实供

认不讳。 经评估，该案直接物损为 3600 余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2019 年 10 月 21 日公

布实施的 《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 坠物

案件的意见》， 故意从高空抛弃物品， 尚未造

成严重后果， 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 依照刑

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定罪处罚。

“犯罪嫌疑人胡某的家位于商业区上盖的

公寓楼，该商业区人流量较大，胡某明知高空抛

物可能造成人伤或物损， 仍然放任危害结果发

生，客观上危害到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以

及重大财产的安全， 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 ”该案承办检察官顾青指出。

□见习记者 张叶荷

自去年 7 月以来， 全市城管执法系统聚

焦“分类投放、 分类收集、 分类运输、 分类

处置” 四个环节， 深入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执

法行动。 近日， 记者从市城管局获悉， 《上

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实施以来共查处

7662 起案件， 其中， 未分类投放、 未设置分

类容器、 混装混运等三类案件数量相对较多。

共查处7662起案件

据了解，《条例》实施以来，2019 年 7 月至

今年 4 月， 全市共出动城管执法人员 27.1 万

人次，开展执法检查 12.3 万次，对全市 1.3 万

余个居住小区、230 家生活垃圾收运企业、10

家生活垃圾大型中转场所、9 家生活垃圾末端

处置企业实施了全覆盖检查。共检查投放环节

各类单位 22.1 万家次， 其中小店小铺 73796

家次、餐饮企业 45496 家次、居住小区 40012

个次、企事业单位 22647 家次、宾馆旅馆 8757

家次、商务楼宇 6948 家次、大型商场 8499 家

次、党政机关 4495 个次、工业科创等各类园区

3345 个次、 教育培训机构 5922 家次、 医院

2761 家次、交通枢纽 1037 个次、旅游景点 652

个次； 检查生活垃圾收集、 运输单位 2508 家

次； 共检查大型中转和末端处置企业 251 家

次；检查个人 79590 人次。 共教育劝阻相对人

49945 起，责令当事人整改 30013 起，其中责

令单位整改 22521 起，责令个人整改 7492 起。

共查处 7662 起案件。 从查处案件类型分

析，其中未分类投放案件 4668 起(占案件总数

60.9%)，未设置分类容器案件 2695 起(35.2%)，

混装混运案件 124 起（1.6%），随意堆放生活垃

圾案件 108 起(1.4%），未按规定申报生活垃圾

案件 54 起（0.7%），擅自从事生活垃圾经营性

收运案件 10 起（0.1%），生活垃圾收运单位未

建立台账案件 1 起，未清晰标示所运输生活垃

圾类别案件 1 起，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

清扫企业不履行义务案件 1 起。

此外， 协同推进生活垃圾和餐厨垃圾治

理， 共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违规处置餐厨垃圾

和废弃油脂案件 1420 起； 共依法查处乱丢废

电池， 乱扔果皮、 烟蒂、 饮料罐， 乱倒垃圾

等废弃物案件 5242 起。

开展专项执法整治行动

据了解， 5 月中旬起， 全市城管执法部

门在全市开展为期 3 个月的生活垃圾分类专

项执法整治行动。 重点加大对“分类投放、

分类收集、 分类运输、 分类处置” 四个环节

十类突出违法行为； 对管理责任人未按规定

设置垃圾分类容器、 容器标识不清和混合驳

运等违规行为； 垃圾产生单位和个人混合投

放、 随意堆放、 乱扔垃圾等违规行为； 收运

作业单位混装混运、 遗撒滴漏、 擅自倾倒等

违规行为； 垃圾处置单位混合压缩、 混合处

置等违规行为的执法查处力度。

将对 1.3 万余个住宅小区实施全覆盖检

查， 重点加大对个别居民在定时、 延时、 误

时投放点周边随意乱扔垃圾乱象的执法检查

力度； 聚焦重点行业和重要场所内的垃圾分

类违法行为， 对问题发生率较高的餐饮企业、

宾馆旅馆、 高校、 医院、 菜场、 交通枢纽、

旅游景点等实施全覆盖检查， 重点加大对沿

街餐饮商户向道路废物箱偷倒餐厨垃圾乱象，

部分高校集中居住区和就餐区垃圾混投乱象，

部分医院门诊大厅垃圾容器内医疗卫生垃圾

混入乱象， 部分公交站点、 交通枢纽、 旅游

景点等公共场所容器标识不清和干湿垃圾混

投乱象的执法检查力度。

将对 230 家生活垃圾收运企业进行全覆

盖检查， 指导监督收运企业规范作业， 重点

加大对收运作业车辆混装混运、垃圾收集过程

中污水横流、运输途中遗撒滴漏等乱象的执法

检查力度；对未分类驳运问题发生率较高的小

区、宾馆旅馆、农贸市场、医院、建筑工地等区

域，重点加大对管理责任人未落实小区装修垃

圾、菜场垃圾、医疗卫生垃圾、工业垃圾等废弃

物的二次分拣混入生活垃圾乱象、 未将生活

垃圾分类驳运至垃圾箱房或小型压缩收集站

等转运场所乱象的执法检查力度。

重点指导督促全市 10 家生活垃圾大型中

转企业、 9 家大型末端处置企业规范作业，

重点加大对小型压缩站、 大型中转点、 末端

处置场的驳运、 转运、 处置过程中违法乱象

的执法检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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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闵行区联航路 2165 弄 16

号 301 室住宅房 （带租约拍卖）， 建筑面积：

75.93 平方米

评估价： 326.5 万元 起拍价： 229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 2020 年 7 月 6 日 10 时至 2020

年 7 月 9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上海金槌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顾先生 021-52281397

     朱女士 021-52281312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虹口区运光路 63 弄 1 号

402 室； 建筑面积： 31.65 平方米； 房屋类

型： 公寓；

起拍价： 137 万元 评估价： 195 万元

拍卖平台： 公拍网

拍卖时间： 2020 年 7 月 7 日 10 时至 2020

年 7 月 10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金沪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张先生 021-35070008

        15201985759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金耀路 333

弄 38 号 402 室， 建筑面积： 77.92 平方米；

房屋类型： 公寓。

起拍价： 210 万元 评估价： 299.5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 2020 年 7 月 6 日 10 时至 2020

年 7 月 9 日 10 时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壹信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张小姐、 吴先生 021-63870555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浦东新区临沂路 301 弄

38 号 303 室，建筑面积：37.06 平方米，公寓。

起拍价：124 万元 评估价：176.1245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0 年 7 月 6 日 10 时至 2020

年 7 月 9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申之江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施先生 15000600096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奉贤区南港路 796、 806

号 1407 室，建筑面积：63.43 平方米，办公楼。

起拍价： 91 万元 评估价： 122.458 万元

拍卖平台： 公拍网

拍卖时间： 2020 年 7 月 6 日 10 时至 2020

年 7 月 9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申之江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施先生 15000600096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黄浦区普育东路 71 弄 3

号 101 室， 建筑面积： 53.17 平方米， 房屋

类型： 公寓。

起拍价： 322 万元 评估价： 458.9 万元

拍卖平台： 公拍网

拍卖时间： 2020 年 7 月 11 日 10 时至 2020

年 7 月 14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华夏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赵先生 13817227815

        021-53070542

（完）

沪垃圾分类执法已查处7662起案件
5月起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专项执法整治行动

青浦首例高空抛物案嫌疑人被批捕
7楼扔下碎酒瓶等生活垃圾 砸中楼下轿车

羔羊吃草上高速 及时处置排险情

闵行70名公安干警集中献血

过世丈夫生前伪造存单
银警联合识破骗局


